维权须知

一、 受理范围
 青岛市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有以下情形的，可以采用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、来访等方式，向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提出维权申请：
（一）知情权、申请权、申诉权、控告权，以及会见、通信、阅卷、收集证据和发问、质证、辩论、提出法律意见等合法执业权利受到严重限制、阻碍、侵害、剥夺的；
（二）因律师执业活动受到严重侮辱、诽谤、威胁、报复、人身伤害的；
（三）被非法关押、扣留、拘禁或者以其他方式限制人身自由的；
（四）其他严重妨碍其依法履行辩护、代理职责，侵犯其执业权利的。
二、维权需要提交的材料
申请人提出维权申请时，应当向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提交下列资料：
（一）维权申请书；
（二）律师执业证；
（三）委托合同；
（四）授权委托书；
（五）律师事务所指派承办案件证明；
（六）证明申请请求关联事实为真实、合法的证据；
（七）维权申请所依据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；
（八）其他与维权申请相关的资料。
三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维权相关材料可邮寄或送达至青岛市律师协会律师维权纪律部，提交后不予退还。
地址：青岛市市北区敦化路328号诺德广场B座28楼市律师协会律师维权纪律部
收件人：苟佳
联系电话：0532-85712090



青岛市律师协会
2023年1月3日



	律师维权提交材料清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        向青岛市律师协会申请维权，并提交如下材料：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份数
	页数
	备注（注明原件、复印件）

	1
	维权申请书
	
	
	

	2
	律师执业证复印件
	
	
	

	3
	委托合同
	
	
	

	4
	授权委托书
	
	
	

	5
	律师事务所指派承办案件证明
	
	
	

	6
	证明申请、请求关联事实为真实合法的证据
	
	
	

	7
	维权申请所依据的法律或规范性文件
	
	
	

	8
	其他与维权申请相关的资料
	
	
	

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，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。
接收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维权人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1

